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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由：100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1 時許，1 輛隸屬陸軍○

軍團之 9 人座廂型車，行經台 1 線省道南下官田

路段時，發生車禍，造成 1 死 1 傷；究軍中駕駛

職業訓練是否確實，認有調查瞭解之必要。 

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第○軍團轄下之陸軍機械化

步兵第○旅（以下簡稱機步○旅）執行「聯○100－3、4

號操演」部隊機動，本（100）年 4 月 19 日由副旅長○

○○上校率領中型戰術輪車等 14 輛車南下，於上午 11

時 35 分，行經台 l 省道台南六甲路段時，所屬機步○營

營部連○○○上兵駕駛得利卡（車號：軍 C- xxxxx）擦

撞路樹後起火燃燒，雖軍方各式輪型車輛均有配賦滅火

器，惟該輛得利卡起火後，因車體及椅座變形致無法尋

獲該車滅火器，待軍方人員使用其他軍車配賦之滅火器

搶救時，因車體發生瞬燃且火勢過大，至消防隊到達後

方將火勢撲滅，車長旅部連輔導長○○○上尉當場死亡

，駕駛○○○上兵受傷；○○○家屬已由國防部辦理撫

卹，○○○除被記大過及吊銷駕照外，並已由國防部南

部地方軍事法院檢察署以業務過失致死起訴。本案失職

幹部軍方懲處計有懲處旅長及副旅長○○○上校等 16

員。 

按有關國軍部隊機動，軍方已律定多項規定，惟仍

肇生本起嚴重車禍，嚴重影響軍譽，傷損人員、裝備，

顯示仍有違失存在，殊值探討。爰經調閱相關卷證並約

詢軍方相關主官（管）人員後，謹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

： 

一、機步○旅部隊機動前之勤前教育及內部管理未落實，



2 

 

致車長、駕駛未能全員到齊參加勤前教育，並依規定

時間即時就寢，相關規定形同具文，肇致車禍悲劇，

核有違失。 

查國軍「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安全作業規

定」，其中規定：「嚴密考核駕駛人員狀況、審慎派

遣、對技術欠成熟、睡眠不足、心情不穩等人員，不

得派遣。」、「車輛出勤：…實施勤前教育。…」 

復查，「汽車集用場作業暨行車安全教育實施計

畫」其中規定：「勤前教育：１、時間為 D-1 日 2000

時實施，當日如因任務影響，得提前或延後；惟頇管

制於 D-1 日前完成。２、教育內容為執行之任務、時

間（出發及到達）、車輛行駛路線、裝載內容（人、

物）、注意事項及近期重大案例宣教等，同時抽問駕

駛：駕駛程序、各種地形狀況下駕駛方法、防衛駕駛

要訣、一級保養程序；抽問車長：行車路線、路況。

」 

再查，陸軍風險管理手冊之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

後勤危安風險管理一軍車行車安全」，其中之安全規

定，規定行駛前：「 三、由營區副主官（代理人）集

合次日出勤駕駛、車長及技工人員，實施勤前教育及

車輛檢查，宣導各項交通安全規定及各項狀況處理程

序，尤應針對車輛行經路線，提醒駕駛及車長注意事

項、掌握路線狀況。」 

另查，國軍「內部管理工作教範」中規定：「每

日通常…八小時睡眠…基層單位因臨時任務需求，得

經核備暫時調整作息時間，以因應特殊狀況。」、「

派遣公差勤務時、應儘量保持建制，由單位主官（管

）在任務執行前下達安全規定，確實掌握人數，任務

完成應向上級回報。」及「各級應加強夜間就寢後人

員動態之查察，尤以兵舍頂樓、艙間、伙房、浴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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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房、幹部小房間，集合（教練、保養）場及營區死

角地方為重點。」 

又查，機步○旅所訂「聯○100－3、4 號操演」

之機動計畫，其中律定：「各梯隊機動前，逐級實施

任務提示及安全規定，車長及駕車頇備妥乙份機動路

線圖，完成機動前勤前教育」、「期間人員除特殊事

故者，餘一律暫停補假，待移編完成恢復正常輪（補

）假休。」、「各單位實施行車安全大會、車輛加保

作業及行車安全教育實施。」、「律定駕駛手於機動

前儘早就寢，並嚴禁於前一日晚服夜衛勤，隨時注意

駕駛身體狀況。」、「出發前一晚召集進訓所有人員

實施勤前教育與行車安全教育。」 

綜上，可知有關部隊機動之勤前教育及相關之內

部管理，已訂有嚴密之規定，迭有要求車輛出勤前 1

日，應由營區副主官集合次日出勤駕駛、車長及技工

人員實施勤前教育，勤前教育係實施任務提示及安全

規定，內容為宣導各項交通安全規定及各項狀況處理

程序，尤其針對車輛行經路線，提醒駕駛及車長注意

事項、掌握路線狀況，同時抽問駕駛各種地形狀況下

駕駛方法、防衛駕駛要訣等以及抽問車長行車路線、

路況等；機動期間人員除特殊事故者，餘一律暫停補

假，待移編完成恢復正常輪（補）假休；以及駕駛於

機動前應儘早就寢，各級應加強夜間就寢後人員動態

之查察，駕駛人員睡眠不足，不得派遣等等，規定不

可謂不齊備。 

惟查，副旅長○○○雖於 4 月 18 日擔任該旅通資

連機動督導官，於 20 時 20 分返回竹坑營區，19 時 20

分返營途中，通知後勤科長及運輸官，於 20 時 30 分

於旅部會議室由其主持實施勤前教育，卻僅要求車長

參加，而未要求駕駛出席，又○○○上尉雖擔任車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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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因渠於 4 月 16、17 日留守，該旅未予延後補休，卻

准○員於 4 月 18 日休假 1 日，依規定於當日 24 時收

假，致○員雖於 4 月 18 日 23 時 33 分返營收假，已未

能參加勤前教育，無法掌握車輛與駕駛狀況，且就寢

時間已逾規定車長之就寢時間（22）時。 

又，該旅雖要求 19 日執行車輛機動之駕駛 18 日

晚間提前於 21 時就寢完畢，然規定 19 日 4 時即頇起

床，雖係因考量機動距離、道路狀況等因素，調整作

息時間，然該旅未嚴格查察並管制駕駛準時就寢，致

○兵因與同袍聊天及盥洗，遲至 22 時 50 分始就寢完

畢，19 日 4 時 30 5 時開始執行機動任務，睡

眠顯然不足。 

凡此，俱見機步○旅未落實 4 月 18 日勤前教育及

內部管理，致車長、駕駛未能全員到齊參加勤前教育，

產生教育死角，以及車長、駕駛未能依規定時間即時

就寢，使勤前教育及提早就寢之規定形同具文，足顯

該旅僅重形式卻未嚴予落實執行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機步○旅部隊機動時未按規定及計畫執行，計畫變更

亦未逐級陳報，其上級陸軍第○軍團及陸軍司令部亦

未能機先導正，顯有違失。 

查國軍陸上運輸作業規定，其中規定：「輪型車

輛運輸距離不足 120 公里（含）者自行機動；120 公

里（不含）以上者，以鐵路運輸方式實施輸運」。 

復查，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00 年部隊機動作業

實施規定」，其中規定：「各級部隊調動應按命令行

之，機動前 l 個月，頇先完成機動計畫呈報權責長官

核定…屬陸軍司令部核准權責，應於機動前 30 日呈本

部核准」、「跨地境機動部隊，除營級以上機動計畫

頇呈本部核定…另頇副知跨地境作戰區實施管制」及

「屬司令部核准權責機動計畫，如單位遇不可抗拒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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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（因天候不良、任務調整、基地訓練流路更改委商

車輛無法配合、鐵路局車輛調度無法配合等）調整機

動時程，應立即電文方式，將修訂機動計畫呈報司令

部核准，俾利任務管制」。 

再查，陸軍司令部令頒「機動計畫變更呈報權責

修訂」，其中規定：「如單位遇不可抗拒因素（因天

候不良、任務調整、基地訓練流路更改委商車輛無法

配合、鐵路局車輛調度無法配合等）調整機動時程，

應於獲知後 5 小時內立即以電文方式報知軍團，並將

修訂機動計畫於 24 小時內呈報軍團審核後，由軍團報

請司令部核准，俾利任務管制」。 

另查，機步 200 旅所訂「聯○100－3、4 號操演

」之機動計畫，該旅旅部暨旅部連以及所屬機步 4 營

，4 月 19 日當天並無機動。該計畫內容中與○上尉有

關部分為：「第四梯隊：公路運輸（100 年 4 月 20 日

10 時至 100 年 4 月 20 日 15 時）1.12T 載重車 1 輛：

人員共計 3 員，負責車輛人員裝儲運輸時之安全。2

、指揮官：上尉輔導長○○○（0982xxxxxx)。3.機動

路線：由竹坑營區沿國三號道-嘉義-台南-高雄-林邊-

台 17 號道-台 1 號道-楓港-台 26 號道-恆春至保力營

區。」 

綜上，針對部隊機動，軍方已明訂輪型車輛運輸

距離 120 公里（不含）以上者，以鐵路運輸方式實施

輸運，輪型車輛輸運距離超過 120 公里以上者，應採

鐵運方式，以確保運輸安全；各級部隊調動應按命令

行之，機動計畫屬陸軍司令部核准權責，應於機動前

30 日呈該部核准，如遇不可抗拒因素（鐵路局車輛調

度無法配合等）調整機動時程，應於獲知後 5 小時內

立即以電文方式報知軍團，並將修訂機動計畫於 24

小時內呈報軍團審核後，由軍團報請司令部核准，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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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任務管制。蓋頇權責長官核定始可機動，目的係為

逐級審查機動計畫之運輸路線、距離、方式、時間及

督管幹部、休息管制點、車輛動次等，俾利防範未按

作業程序而肇生車禍事故。基此，機步○旅執行「聯

○100－3、4 號操演」之機動計畫，既於 3 月 30 日由

陸軍司令部核准，則依計畫，4 月 19 日當天該旅旅部

暨旅部連以及所屬機步○營即不應機動，若欲更改計

畫於當日實施輪型車輛機動，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，

以維機動之紀律。 

惟查，機步○旅於 4 月 13 日，接獲聯勤聯合後勤

支援指揮部通知，鐵運能量有限，依優先順序以漢○

演習復歸部隊為先，該旅鐵運案全數後延（約調至 27

日後）；該旅因恐延宕操演前訓練，旅部暨旅部連以

及所屬機步○營竟於 4 月 19 日採自力公路機動，自台

中竹坑營區出發至屏東保力營區；此次機動，除與計

畫不符，且輪車機動里程達 200 公里以上，已違反機

動運輸作業規定；又，該旅亦未將變更之機動計畫呈

報軍團，致軍團及司令部無法審核，更使軍團全程督

導為之落空。該旅部隊機動時未按規定及計畫執行，

計畫變更亦未逐級陳報，其上級陸軍第○軍團及陸軍

司令部亦未能機先導正，顯有違失。 

三、機步○旅對長途運輸任務之車輛未能審慎選派，致老

舊車輛仍予派遣，罔顧行車風險及任務需求，核有違

失。 

按「得利卡」車型，已屬老舊車款，4 月 19 日肇

事車輛為 1997 年出廠之得利卡，其車齡已逾 14 年，

並行駛 34 萬餘公里，機步○旅雖依規定實施定期保養

（最近乙次於 100 年 2 月 25 日），並更換耗材，惟派

遣長途車輛，該旅未能考量該車因機件老舊且耗油，

造成長途機動行車風險而審慎選派，致 4 月 19 日機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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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隊 9 時 10 分於嘉義南靖糖廠大休息及用餐，由於該

輛得利卡較為耗油，油箱加滿亦無法在中途不加油情

況下到達目的地，因之，該車於 8 時 10 分行進至台 1

號道嘉義段（北回歸線點）即分進前往水上機場補給

加油，約於 10 時 20 分返抵嘉義南靖糖廠用餐休息，

迄 11 時 5 分車隊出發，不僅車長及駕駛用餐及休息時

間縮短，且本車為隊尾督導車，因加油而於8時 10分

至 9 時 10 分之間離隊，無法執行隊尾督導任務。顯見

該旅對長途運輸任務之車輛未能審慎選派，致老舊車

輛仍予派遣，該旅罔顧行車風險及任務需求，核有違

失。 

四、機步○旅於部隊機動時，依路況作車隊人員任務及車

輛排序之調整，尚難就此部分認有違失。 

有關家屬質疑○上尉原被告知是押 3 部大型軍用

卡車，臨時卻被調去押第○營得利卡箱型車乙節，經

查，4 月 19 日機動，○上尉原為中型戰術輪車車長，

原得利卡車長為○姓中士，惟因 4 月 18 日該旅○副旅

長督導通信連機動南下，行經竹山路段時，因道路施

工、標示不清，致車隊走錯道路，延宕機動時間，為

維機動紀律及降低行車風險，○副旅長乃調整 4 月 19

日原由自己擔任最後 1 輛督導車任務，改為第 1 輛車

引導車隊機動，並調整○上尉為得利卡車長，以接續

原由○副旅長擔任之督導任務，同時原得利卡車長○

姓中士調整擔任○上尉負責之中型戰術輪車車長遂行

機動。○副旅長既係依路況作車隊人員任務及車輛排

序之調整，尚難就此部分認有違失。 

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三、四，函本案陳訴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提案糾正陸軍司令部。 


